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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购广告转“画风”
信息规避“敏感词”

一个月前，王小五的朋友圈一度
被各类代购的促销广告刷屏，“明年
海外代购可能要加税啦，最后一次年
前采购，还没预订的抓紧！”“囤囤囤，
买买买，所有商品大促清仓，宝宝们
请抓紧最后的囤货机会。”在她的印
象中，那段时间代购们发的多是高单
价产品的广告，想买小件低价护肤品
的她甚至一度找不到愿意接单的代
购。但即便如此，她仍不时从微信群
中听到某某代购“满载而归”的消息，

“有些日本商场听说预订的商品都已
售完，有的代购即便缺买了很多东
西，还是带了80公斤的货回来。”

几天后她才知道，年底代购们的
“狂欢”源于即将实施的《电商法》。
今年 1 月 1 日起，《电商法》正式实
施，其中定义的电子商务经营者，是
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
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
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包括电子
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以及
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
品或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

根据专家们的解读，代购、微商
应被囊括在内。《电商法》规定，电子
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
登记、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并依法享
受税收优惠。在王小五看来，这无异
于给过去游走于“灰色地带”的代购
群体下了“最后通牒”。

短短十多天后，不少代购偃旗息
鼓，仅存的一些仍在发广告的代购，
文末也不忘提醒客户“私聊请规避敏
感词汇，必要时语音通话”。他们口
中的“敏感词”包括“订单”“发货”“付
款”等。虽然平台和管理部门未出台
具体监管细则，但在代购圈内，类似
的小道消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

无”。甚至有网友爆料，部分代购已
化身“灵魂画手”，采用手绘的形式发
布广告。

有市民担心，《电商法》出台后，
代购会集体涨价。但在买家郭奕奕看
来，新规的出台正好可以管管原本“野
蛮生长”的代购圈。“代购帮你买到的
不一定是正品，不是所有代购都愿意
乖乖排队去大超市买限购产品。”她曾
听资深代购揭秘不久前流行的“直播
代购”，称有些代购者去的并非日本的
大型主流超市，而是一些缺乏资质的

“黑超市”。“里面东西包装跟正品一
样，但单价会便宜5到10元人民币。”
但是通过直播的方式，一般的客户只
知道代购去了日本，但无法判断买到
的是不是正品。而一旦买到假货，缺
乏购买凭证的消费者要维权也是难上
加难。如今新规出台让代购群体的准
入门槛提升，郭奕奕认为，长远来看有
利于保障消费者权益。

代购圈暂停业务观望
有人未来考虑“挂靠”

去年12月31日，丽丽在朋友圈
发布“休业公告”，称新的一年将暂停
代购业务。而此前，正在香港上学的
她是一名兼职“港代”（香港代购），利
用课余时间定期往返于深圳与香港，
将从香港购买的化妆品寄给客户。

“之前的比较固定的买家有20
多个，都是朋友在网上介绍认识的。”
当初为了从事代购，丽丽注册了一个
新的微信号定期发布广告。每当发
现“好货”时，她会把商品的介绍和价
格都发布在朋友圈，等待客户私信下
单。丽丽自认并非专业代购，对她而
言，代购只是为自己挣一份零花钱，
是去深圳办事时的“顺手之举”——
她习惯把代购的商品一同带往深圳
寄出。“每次带的货也就一个拉杆箱，
一般贵的东西一件我也就赚三四十

元，代购一趟大概能赚几百块钱。算
下来我在深圳玩一圈基本也就把赚
的钱花完了。”

随着《电商法》的正式实施，圈内
不少同行都担心海关检查的力度将
进一步加大，丽丽的选择是，不做新
规的“试金石”。“并不一定之后不做
了，还是想先观望一下。”在她看来，
相比她这种“散户”，专门从事代购的

“大户”受到新规的影响将更大，“卖
正品的代购利润本来就不大，如果全
部都要扣税，那基本就没利润了。一
旦提价，代购的价格就和国内专柜相
差不大，到时候消费者肯定会选择去
专柜买。”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兼职做“日代
（日本代购）”的马季。“说白了现在国
内外商品差价不会很大了，主要就是
赚个汇率差和一个退税的钱，如果真
的交了两边的税，一毛钱都不挣了，
谁还会做代购呢？”

平均每月飞一次日本，每次带回
五六十公斤的护肤品、化妆品以及少
数电子产品，代购每个月可以给马季
带来数千元的净利润。《电商法》落地
后，身边不少同行选择“金盆洗手”，
但元旦过后，马季的微信朋友圈仍然
每天更新五六条代购广告。再过几
天，他将再次飞往日本扫货，现在正
紧张收集着客户订单。他说，如果海
关的检查力度真的大到让代购无利
可图，那他会果断抽身。

当被问及是否会按照《电商法》要
求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丽丽和马季均
表态不会，“办了之后赚不了什么钱，
又费时间。”但身在澳洲的仇玲正在考
虑，未来挂靠有资质的代购。“我有客
源，他们如果有资质能发货，我可能会
和大代购合作，成为他们的代理。”她
预判，那些“家大业大”的代购们不会
轻易放弃代购市场，可能通过寻找“散
户”代购代理的方式来降低成本。

《电商法》落地后的代购众生相：休业观望、减订单量、寻求挂靠

新规下求“突围”行业或迎大整合
从去年年底的大肆发广告“扫货”“囤货”，到元旦后小心翼翼规避各类敏感词，这两天，各类“画风突变”的代购广告让市民王小五

有些措手不及。而在屏幕的另一边，代购者们则感叹“凛冬将至”，观望着决定去留。今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
下简称《电商法》）的实施引发代购圈震荡，被戴上了“紧箍儿”的“灰色地带”或将迎来洗牌与整合。对于消费者而言，虽然可能因此失
去了“薅羊毛”的机会，但消费过程将更有保障（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青年报记者 钟雷

新规下众多代购商寻求“突围”方式。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摄

《电商法》出台后，类似“代购将

被封杀”的言论层出不穷，但在专家看

来，这一说法实为伪命题。即便在新

规出台前，代购者过海关一旦被查获，

须补交税款，而如果出现严重的逃税

行为，甚至将可能因走私罪获刑。

去年9月28日，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的一次大规模行李排查引发广大

网友关注，据媒体报道，当日浦东机

场T2航站楼对所有入境旅客进行开

箱检查，100多名代购排队补交税款。

去年，一位淘宝店主则因为做进

口代购偷税被重判的消息同样引发

网友关注。根据广东高院终审，涉案

店主走私价值 1140 余万元的服饰，

偷逃应缴税额 300 余万元。法院判

决游燕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刑 10

年，并处罚金550万元。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周铭

认为，代购近几年广泛流行起来，但

其实算是历史产物，该行业被诟病最

多的是缺乏监管和消费者维权难，甚

至涉及一些虚假产业链。这次电商

法出台后，目的是加强监管，其次才

是税收。根据电商法规定，代购者应

符合电子商务经营者的定义，需要办

理相关的营业执照，“代购作为电商

主体之一不能游离在法律之外。”这

意味着未来消费者在维权时，再也不

用和代购隔着屏幕扯皮，被拉黑后气

哭，甚至陷入被对方发朋友圈辱骂的

窘境。

有媒体曾将《电商法》第十条中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

主体登记”的规定解读为代购者需要

拥有采购国和中国双方的营业执照，

一度在代购圈引发关注。但在周铭

看来，目前我国法律尚无法规范他国

的营业执照，但需要注意的是，代购

从采购国购买的商品应拥有正规来

源，代购商品的应该符合相关进口产

品所需要的资质都是毫无疑问的。

有业内人士指出，新形势下，未来传

统的“人肉”代购在大型跨境电商平

台面前将愈发势单力薄，整合代购或

为代购提供一站式供应链服务的新

型平台或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对于网上盛传的“代购被封杀”

一说，周铭指出，《电商法》的出台主

要是规范代购这个新兴行业。实现

交易合规合法，特别是符合海关和食

药品监方面的规定，并依法纳税。“这

次电子商务法是全球首部，也是我国

对这几年电商发展的一次法律总结，

具有历史意义。”他表示，《电商法》不

光是针对代购，而是着眼整个电商行

业，从资质许可、纳税、知识产权、消

费者保护，到数据、信用评价等领域

全覆盖。虽然目前《电商法》对应的

实施细则尚未出台，但各电商平台已

在可操作范围内开展整改。

新规提高代购门槛
推动行业整合


